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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

工業貿易署

《化學武器（公約）條例》（第 578 章）

附表 1 化學品年度報告－

在上一年轉移／進口／出口每一種化學品的詳情（表格 S1-2）
A 部  ：  設 施 （ 註釋 1）和 化 學品 詳 情 (請 就 每一種 化 學 品填 寫 一份 新 表 格 S 1 - 2）

1 . 設施名稱： 3 . 國際純粹和應用化學聯合會化學名稱（ 註 釋 3）：

4 . 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（註釋 4）：2 . 許可證號碼：

5 . 進行本表格內報告的過往活動的年度

(即 “報告年度 ”，必須為曆年）：

B 部  ：在 報 告年 度 內， A 部 所述附表 1 化 學 品 每 次 從 香 港 或中國內地 其 他 設施 轉 入；或 轉 往（ 註 釋 5）香 港 或 中 國 內 地其他

設 施的 詳 情 （ 註釋 10；如 有 需 要， 請 另 加 表格 S 1 - 2 填 寫 ）

項目 1 ( 1 )  此 項 目 的設 施  □供 應 化學 品 到 A 部 所 述 的 設 施 　 □ 接 受 A 部 所 述 設 施提供的 化 學 品 (請選一項並加上 ‘X’ 號）

( 2 )  設 施 詳 情

名 稱 ： □ 許 可 證號 碼  □商 業 登記 號 碼 ：

(請 就 號 碼 類 型 加上 ‘X’ 號；如 設 施 並 非 許 可 證 持 有 人，請 提 供 商 業 登 記 號 碼 ）

地 址 ：

( 3 )  轉 移 詳 情

數 量 ： 克

目 的 ： 研 究 生 產 其 他附 表 1 化學品

醫 療 廢 物 處 理

製 藥 防 護 用 途

(請在適當的

空格內加上

‘X’號）
其 他 （ 請註 明 ）：

項目 2 ( 1 )  此 項 目 的設 施  □供 應 化學 品 到 A 部 所 述 的 設 施 　 □ 接 受 A 部 所 述 設 施提供的 化 學 品 (請選一項並加上 ‘X’ 號）

( 2 )  設 施 詳 情

名 稱 ： □ 許 可 證號 碼  □商 業 登記 號 碼 ：

(請 就 號 碼 類 型 加上 ‘X’ 號；如 設 施 並 非 許 可 證 持 有 人，請 提 供 商 業 登 記 號 碼 ）

地 址 ：

( 3 )  轉 移 詳 情

數 量 ： 克

目 的 ： 研 究 生 產 其 他附 表 1 化學品

醫 療 廢 物 處 理

製 藥 防 護 用 途

(請在適當的

空格內加上

‘X’號）
其 他 （ 請註 明 ）

C 部  ： 在 報 告 年 度 內，A 部所述附 表 1 化 學品每 次 從 其 他締約 國 (註 釋 1 5 )  (中 國 內 地 除外 )  進 口 ／ 出 口 (註 釋 5 )  往 其 他 締 約

國 (中 國 內 地 除 外 )  的詳 情  (如 有需要 ， 請 另 加表 格 S 1 - 2 填 寫 )

2 . 接 受 者 ／供 應 商的 名 稱和 地 址：1 . A 部 所 述的 化 學品 是 (請選 一 項並 加 上 ‘X’ 號 )：
□ 出 口 至其 他 締約 國 　□ 從 其他 締 約國 進 口

請 就 該 出口 ／ 進口 提 供有 關 詳情 －

目 的 地 ／ 原 產 國 家 ( 地 方 ) (中 國 內 地 除 外 )：               

出 口 ／ 進口 證 編號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出 口 ／ 進口 的 日期  (日 ／月 ／ 年 )：                   

數 量 (以 克計 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. 出 口 ／ 進口 的 目的 （ 請在 適 當 的 空 格內加 上 ‘X’ 號 ）：

□  研 究 □  廢 物 處理

□  醫 療 □  防 護 用途

□  製 藥

□  生 產 其 他 附 表 1 化學品

□  其 他 (請 註 明 )  ：

D 部 ：提 交 表 格 S1- 2 的總 頁 數（ 包 括 此 頁 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頁
（ 請 將 本 表 格 連同 表 格 S1 - 1 一 併提交 。 見 指引 1 0）

E 部 ： 許 可 證 持 有人 承 諾

本 人 （ 即 下 開 簽 署 人 ） 現 謹 聲 明 ， 就 本 人 所 知 及 所 信 ， 本 表 格 和 本 表 格 附 頁 上 提 供 的 資

料 ， 均 真 確 無 誤 。 本 人 亦 聲 明 ， 本 人 提 交 此 表 格 時 ， 已 完 全 明 白 工 業 貿 易 署 時 刻 保 留 權

利 ， 可 為了 《 化學 武 器（ 公 約） 條 例》（ 第 5 7 8 章 ） 第 2 8（ 2） 條 訂 明 的目的 向 第 三 者 披

露 上 述 資料 ， 以及 與 本報 告 有關 的 資料 ， 包括 下 開簽 署 人的 個人 資 料 。

設 施 許 可證 持 有人 姓 名：

許 可 證 持有 人 簽署 及 公司 印 章 ：

日 期 ：

只 供 內 部填 寫

收 表 日 期：

備 註 ：


